附件3
声明书
致：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：
_____________（企业名称）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企业，经营地址_____________。
我方愿意参加贵方组织的报废机动车回收商征集活动，现就本次征集活动有关事项郑重声明如下：
1.我方向贵方提交的所有文件、资料都是准确且真实的；
2.我方不存在被宣告破产的情形；
3.我方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；
4.我方不存在因违法行为，被限制或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情形；
5.我方在以往履行的采购标的时，未存在发生过重大实质性违约且未及时采取合理补救措施的情形；
6.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，我方不存在不得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其他情形。
7.以上事项如有虚假或隐瞒，我方愿意承担一切后果，并不再寻求任何旨在减轻或免除法律责任的辩解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收商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或签章）：
联系人及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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